2013年全省高校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和
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培养资助申报工作指南

为加强对高校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的培养，加快培育我省高校领军人才，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决定开展2013年度高校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培养资助工作。根据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高校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和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培养资助申报工作指南》。
一、资助对象

省属高校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不在此范围，但学校认为特别优秀需要资助的也可申报。

二、资助人数、资助额度及申报限额

资助人数：省属高校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50人、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50人，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

资助额度：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每人平均资助20万元左右。资助按照竞争择优原则，实行个人申报、专家评审。实际资助额度根据申请人实际需求，由专家评审确定。

申报限额：各校按照本校实际拥有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总数的20%推荐申报资助人选；按照本校实际拥有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总数的30%推荐申报资助人选。按比例不足1人的，可推荐1人。

三、资助范围

1.承办或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学术交流与教研、教改活动；

2.出版学术专著、以第一作者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以及主编高职高专特色教材；

3.到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开展访学、讲学或到行业、企业进行社会实践；

4.主持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教研项目需进一步开展延伸研究；

5.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技术成果推广，预期取得较大经济、社会效益，以及开展专利申请等需要经费资助。

以上资助范围，可申请一项或多项资助。

四、申报程序及要求

1.申报资助经费，应填写《高校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培养资助申请表》（从安徽教育人事网下载），一式十份，由所在学校签署意见后，连同相应的附件材料（附件材料需装订成册）一份、《高校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培养资助申报汇总表》（见附件）一份，于8月15日前，统一报送省教育厅。《高校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培养资助申报汇总表》电子版文档须同时发送至电子邮箱：rsc@ahedu.gov.cn。

2.各有关高校要高度重视高校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培养资助工作，对申报材料认真审核，严格把关，严禁弄虚作假。

附件：高校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和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培养资助申报汇总表

附件

高校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和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培养资助申报汇总表（样表）

                                （
Exce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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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学科按二级学科填写；人选类型指：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或后备人选、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带头人或其他人选；申请资助具体范围，根据实际需求，按文件规定的资助范围填写。
